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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

良好，遵纪守法； 

2．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员，但仅可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硕士生； 
（4）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毕业学历后两年或两年以上（从大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的
9 月 1 日），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含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
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但必须满足以下条件：a．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大专外语专业的
考生也需通过英语四级，大专外语为小语种的考生应通过相应于英语四级的水平考试）；b．在
核心期刊上以第一或第二作者发表过文章；c．辅修过所报专业本科的全部主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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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

见》； 

4．年龄一般不超过 40周岁，报考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的考

生可适当放宽； 

5．报考 120280 工商管理硕士(MBA)的考生必须具有大学本

科毕业后三年以上（含三年）工作经验，或者大专毕业后五

年以上（含五年）工作经验，或者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并有

两年以上（含两年）工作经验； 

6．报考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考生，大学学习的专业不能是

法学专业（包括：法学、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劳

动改造法、商法、公证、法律事务、行政法、律师、涉外经

济与法律、知识产权法、刑事法）； 

7．申请参加我校单独入学考试（单考）的考生必须大学本

科毕业后在本专业或相近专业连续工作四年以上，政治思想

表现好，业务优秀，已发表过研究论文（技术报告）或已成

为业务骨干、经单位推荐报考委托培养回原单位工作。单考

生只按委托培养类别招生。对以下两种情况或类似情况的考

生不能参加我校的单独考试：（1）人事档案在人才交流中心

或街道办事处的；（2）工作单位与档案所在单位不一致的。 

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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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将不予录取，相关

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所有报考我校MBA的考生、所有参加我校单独考试的考生以及北京地区报考我校的统考生
和北京地区报考我校法律硕士联考考生均需在清华大学参加初试，其他考生可在当地就近参

加 初 试 。 具 体 报 名 时 间 及 报 名 方 式 请 于 9 月 中 旬 上 网

http://www.tsinghua.edu.cn/chn/zsxx/index.htm查询研究生招生信息。 

三、考试 

1．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 

2．初试时间按国家教育部统一规定进行，初试科目详见招生专业目

录。 

3．初试方式均为笔试。 

4．初试成绩满足要求的考生都必须参加复试，复试统一安排在清华

大学，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5．复试包括外国语听力、口语测试和综合复试。综合复试将采取面

试＋专业知识综合笔试方式。专业知识综合笔试覆盖范围参见招生专

业目录中的备注栏，不提供参考书。 

6．同等学力考生，初试成绩达到复试分数线后须加试两门报考专业

的本科主干课程，具体科目待准考后通知（将在复试通知书中说明）。 

四、资格审查 

报考清华大学硕士生的考生报考资格审查于复试时统一进行，具体安排见网上通知。 

方略知识管理系统（http://www.firstlight.cn）2004-9-9 



五、体检 

体检时间安排在考生复试期间，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体检医院：清华大学校医院。 
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

导意见》。 

六、录取 

符合我校报考条件的考生，初试成绩达到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及招生院（系、所）规定的基本

要求，经复试及综合考察其平时学习成绩和思想政治表现、业务素质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在

招生计划内择优录取，宁缺毋滥。定向、委托、自筹培养硕士生，须在录取前签订定向、委

托、自筹培养协议书；拟录取的非委培非定向硕士生，须调档审查合格后，发给录取通知书。

录取考生于 2005年秋季入学，报到时须携带本人录取通知书和本科毕业证书原件。 

七、信息查询、联系方式 

1．我校研究生招生的最新信息，请查阅以下网址研究生招生信息 

http://www.tsinghua.edu.cn/chn/zsxx/index.htm 

2．考生报名信息、考场安排、初试成绩等可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查询。 

3．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位于清华大学内清华学堂 1106房间。通讯

地址： 

北京海淀区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84 
咨询电话：62773824，62782192 
传真：62770325 
电子邮件：yjszb@mail.tsinghua.edu.cn 

4．清华大学查号台：6278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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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它说明 

1．请在安全场所上网报名、支付报名费，因自己操作失误或网上支

付帐号和密码泄漏造成的损失，我校概不负责。 

2．网上支付报名费前务必慎重考虑，因各种原因不能报考者，已支

付的报名费不退。 

3．除特别注明外，各专业（除软件学院软件工程硕士、MBA、法律硕

士）均招收单独考试考生，全校共招收单考生 30 名，不具体分配到

各院（系、所），视报考情况确定。参加单独考试的考生不能调剂录

取。 

4．如无特殊说明，所有专业均招收委托培养生。委托培养研究生由

用人单位推荐，经考试合格择优录取，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 

5．法学院、美术学院、软件学院以及经管学院 MBA、微电子学研究

所（080929）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均按自筹经费或委托培养招收硕士

研究生，具体收费标准向报考院（系、所）咨询。 

6．复试时应届本科毕业生须由考生所在学校出具成绩单原件；在职

人员须提交原所在学校出具的成绩单原件或本人档案中《在校历年学

习成绩表》复印件并加盖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公章。 

7．提供虚假材料、违反考试纪律的考生，我校将不予录取，并按照

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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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校研究生实行住宿收费制，2004年录取的硕士生住宿费标准为

1000~1200元/年.人，2005年住宿费标准将在录取时说明。 

9．需要购买专业课参考书的考生，请与我校“教学参考书服务部”

联系，电话是：62771967，地址位于我校学生十食堂二楼。 

10．有关专业课参考书目、参考材料、往年试题等事项请直接与各院

（系、所）研究生业务办公室联系。参考书目录仅供参考，不作为出

题范围，各门考试科目都有可能超出参考书目范围。 

11．部分专业招收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招生人数见招生专业目录备注栏。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是国家教育

部正式批准的，其录取标准、培养质量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完全一致，

授清华大学的学位。 

  
院系名称 联系电话 院系名称 联系电话 院系名称 联系电话 
建筑学院 62782359 自动化系 62784871-812、

813 
经管学院 
MBA招生 

62795329 
62785535 

土木系 62783093 计算机系 62783054 公管学院 62788134 
水电系 62783511 工物系 62782677 人文学院 62782848 
环境系 62783196 航天学院 62783051 法学院 62781334 
机械系 62784558 化工系 62788646 传播学院 62781114 
精仪系 62785712 材料系 62783564 美术学院 65619722 
热能系 62782993 数学系 62782620 核研院 62771089 
汽车系 62783482 物理系 62783517 微电子所 62788906 
工业工程 62794038 化学系 62781685 医学院 62782493 
电机系 62783016 生物系 62785829 软件学院 62782025 
电子系 62784883 

  

高研中心 62784505 

 

深圳研究生院 
0755-26036120,26036020

  
http://166.111.4.136/yjsy/main.nsf/0/6B9E3075B94D9A3DC8256F04000BB77F/$file/ 清

华大学 2005年硕士生招生简章.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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